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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QZG-140302-2025-005

阳政办发〔2025〕51 号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阳泉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单位：

《阳泉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

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0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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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泉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根据

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和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城市地

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》以及省、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区、矿区、郊区、高新区地下

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。

法律法规、规章对国防、人民防空、国家安全、文物保护、

矿产资源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下空间，系指地表以下可开发建设空

间，包括结合地表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结建式地下空间和独立开

发建设的单建式地下空间。本办法所称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，系指按照城乡规划确定的水平投影范围（平面坐标）和垂

直空间范围（竖向高程）经依法批准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第四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属于建设用地的一部分，适

用于建设用地管理法律法规等一般性规定。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应

当依法取得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新设立的地下空间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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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不得损害已设立的地表、地上或地下空间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其他用益物权。

第五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，按照地表国有建设

用地供应方式和程序办理，但是符合以下情形的，可采用协议出

让（租赁）方式供应：

1.地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利用自有用地开发建设地下

空间项目的；

2.与城市地下公共交通设施配套同步建设且不能分割实施

的经营性地下空间；

3.宗地内及宗地间的地下连廊；

4.其他符合协议出让（租赁）的情形。

第六条 申请使用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，须取得规划和自

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，明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层数，

每一层的使用性质、水平投影范围（平面坐标）、垂直空间范围

（竖向高程）、建设规模等指标。

第七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（租金）分

层计算，根据当地基准地价和不动产交易实际，评估后确定。

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其地下一层土地出让金按地

表同用途容积率 1.0 土地价款的 10%收取；地下二层的土地出让

金按地表同用途容积率 1.0 土地价款的 5%收取；地下三层及以

下不再收取土地出让价款（租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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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矿仓储项目使用地下空间仍然用于工矿仓储用途的，不需

补缴土地出让金。

第八条 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

应根据土地用途、规划实施要求、与地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

关系，依法合理确定土地使用年期。

单建式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出让年限按照地

表用途类别确定。结建式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与地表国有建设

用地用途一致的，其使用权出让年期应与地表一致；地表国有建

设用地存在兼容情况等多用途的，结建式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年期不得超过同用途的地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年期，亦不得超过该宗地地表部分的最长出让年限。

第九条 本办法出台前，建成并通过竣工验收的地下空间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，依法完善相关用

地手续。其中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，按划拨方式补办手续；不符

合划拨用地目录的，可按协议出让方式补办手续。以出让方式补

办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对出让起止年限的设定，原

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。没有约定的，从施工许可证发放之日起

计算，终止日期不得超过其确定用途类别对应的最高出让期限，

并与地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相衔接，纳入合同或补充

协议。以出让起始日期作为评估基准日补缴相应土地出让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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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须按照批准的土地

使用条件使用土地。如需改变，应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划拨

决定书或土地出让合同等有明确规（约）定的，从其规（约）定。

第十一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回参照地表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程序办理。

第十二条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以不动产单元为

基本单位，并通过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、有偿使用合同及其

附图载明的水平投影坐标、竖向起止高程和水平投影最大面积确

定其范围，依法依规开展不动产登记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，

平定县、盂县可参照执行。若国家、省等法律法规规章对地下空

间开发利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阳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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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